
ICS 点击此处添加ICS号
点击此处添加中国标准文献分类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JT/T XXXXX—XXXX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要求
Requirements on the capability of shippollution response organization
（草稿）
	 FORMDROPDOWN 


	     


XXXX-XX-XX发布
XXXX-XX-XX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发布
目  次

1

目次

1

前言

3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要求

3

1 范围

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3 总体要求

3

4 具体要求






前  言
本标准是依据《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和《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管理制度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编制而成。本标准参考了国际海事组织《溢油风险和应急防备能力评估手册》、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反应区域行动中心《西北太平洋区域溢油应急防备最低标准》、美国《美国海岸警备队溢油应急机构评级程序指南》，并结合我国船舶溢油应急能力的现状而编制。
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航海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负责解释。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船舶污染清除单位配备应急资源、提供船舶污染应急防备服务，以及评估应急清污能力。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T/T 465   围油栏
GB18188.1  溢油分散剂  技术条件
JT/T560    船用吸油毡
JT/T 863    转盘/转筒/转刷式收油机
JT/T 864    吸油拖栏
JT/T 865    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
JT/T 866    应急卸载装置
3　 总体要求
3.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应急清污能力应当不低于本标准对应急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配备以及其它相关要求；制定的污染清除作业方案应当符合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要求；制定的污染物处理方案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防治污染的规定。 
3.2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配备的应急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应当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并通过检验。
3.3 签订污染协议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24小时处于应急待命状态，能够及时为签订污染清除协议的船舶提供应急清污服务。
3.4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可根据服务区域的实际情况对其中的一些参数进行调整，以更好的满足应急清污实际工作需要。
3.5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主要包括围油栏、收油机、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清洁装置、吸油材料、溢油分散剂、应急卸载装置、临时储存装置、污染物处置、应急船舶、应急作业人员、综合保障、除油类外其它污染危害性货物应急能力、污染清除作业方案、污染物处置方案、应急预案、应急防备待命等。 
4　 具体要求
4.1 围油栏
4.1.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围油栏配备要求见表1。
表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围油栏配备要求
	围油栏
	功能要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开阔水域(m)
	总高≥1500mm
	≥2000
	≥1000
	—
	—

	
	非开阔水域（m）
	总高≥900mm
	≥3000
	≥1000
	≥1000
	≥1000

	
	岸线防护（m）
	总高≥600mm
	≥4000
	≥2000
	≥1000
	≥400

	
	防火（m）
	总高≥900mm
	≥400
	≥200
	≥200
	—


4.1.2 应具有围油栏配套的固定用锚、绳索、卸扣等属具。充气式围油栏应配备充气机、动力站、卷绕机等。岸滩式围油栏应配备注水泵、充气机、动力站等。
4.1.3 配备围油栏时，应考虑服务区域的海况、地理特点、敏感资源情况以及应急反应时间等因素。对于服务水域相对平静且流速较低的，可将开阔性围油栏的相关要求适当降低。对流速较高或易结冰区域，可适当提高围油栏的强度或总高要求。
4.1.4 根据适用水域特点，开阔水域围油栏多于本标准数量要求的，可替代非开阔水域围油栏的相应数量，也可替代岸线防护围油栏的相应数量。非开阔水域围油栏多于本标准数量要求的，可替代除岸滩型围油栏之外的岸线防护围油栏的相应数量。
4.1.5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配备满足本标准要求数量的岸线防护围油栏，并根据服务区域的海岸线特点确定适合的岸线防护围油栏的种类和数量。岸线防护围油栏应包括岸滩型围油栏或其它可以用于对潮间带和水陆交接处进行围挡防护的围油栏。根据溢油上岸的可能性和岸线特征，应适当配备一定数量的岸滩型围油栏。
4.1.6 服务区域内油码头和油轮较多，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考虑实际情况增加配备防火型围油栏。
4.2 收油机
4.2.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收油机配备要求见表2。
表2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收油机配备要求
	收油机
	功能要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回收能力
（m3/h）
	高粘度
	≥300
	≥150
	≥30
	≥15

	
	
	中、低粘度
	≥100
	≥100
	≥50
	≥10


4.2.2 收油机的回收能力是指单套或多套收油机每小时回收油水混合物的总量。计算收油机回收能力采用的指标为收油速率。
4.2.3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满足回收能力的要求，并同时满足收油机回收类型的特殊要求。
4.2.4 收油机根据回收油品的粘度不同，分为高粘度收油机和中、低粘度收油机，两种收油机的回收功能不能相互替代。
4.2.5 高粘度收油机应当具备回收以下油品的能力： 
（1）在15℃时密度大于等于900 kg/ m3的原油； 
（2）在15℃时密度大于等于900 kg/ m3或50℃时运动粘度大于等于180 mm2/s的燃油。 
4.2.6 中、低粘度收油机应当具备回收以下油品的能力： 
（1）在15℃时密度低于900 kg/ m3的原油； 
（2）在15℃时密度低于900 kg/ m3或50℃时流动粘度低于180 mm2/s的燃油。 
4.2.7 在满足回收能力的同时，为提高应对大规模事故的应急清污能力，一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配备1套100 m3/h及以上回收能力的高粘度收油机；二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配备1套50 m3/h及以上回收能力的高粘度收油机。 
4.2.8 收油机应配套配置足够的备品备件和工属具，同时应能够与搭载的船舶相适应。根据服务区域的特点，收油机应能够适应水上垃圾、冰情等实际应用需求。 
4.3 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 
4.3.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配备要求见表3。
表3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配备要求
	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单位：台)
	功能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船上固定式
	≥4
	≥2
	0
	0

	
	便捷式
	8
	4
	2
	1


4.3.2 船上固定式喷洒装置是指可以在船舶上固定安放或安置，依靠机械动力进行溢油分散剂喷洒作业的装置。船上固定式喷洒装置可配备于溢油应急处置船或辅助船舶上。 
4.4 清洁装置 
4.4.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清洁装置配备要求见表4。
表4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清洁装置配备要求
	清洁装置(单位：台)
	功能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热水
	≥4
	≥2
	≥1
	≥1

	
	冷水
	2
	1
	1
	1


4.4.2 清洁装置主要用于清洗船体、岸壁、礁石以及围油栏、收油机等。 
4.4.3 清洁装置的温度和压力要求如下： 
（1）热水清洁装置温度应不低于80℃，压力应当达到8Mpa。 
（2）冷水清洁装置压力应达到8Mpa。 
4.4.4 对于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冷水清洁装置可适当替代相应数量的热水清洁装置。 
4.5 吸油材料 
4.5.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吸油材料配备要求见表5。
 表5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吸油材料配备要求
	吸油材料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吸油拖栏（m）
	≥4000
	≥1000
	≥500
	≥300

	吸油毡（t）
	≥12
	≥6
	≥3
	≥1


4.5.2 吸油拖栏的强度应满足适用水域的要求，且其直径应不小于200mm。 
4.5.3 吸油毡 
4.5.3.1 吸油毡的吸油重量应为本身重量的10倍以上，且油保持率在80%以上。 
4.5.3.2 吸油毡的形状应适合海上作业的状况，便于回收。 
4.5.4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配有吸油索以及其它吸油材料的，按照其性能标准，吸油索的吸油能力可以替代吸油毡的吸油能力要求，其他吸附材料可以根据性能按照吸油毡吸附率比例配置。
4.6 溢油分散剂 
4.6.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溢油分散剂配备要求见表6。
 表6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溢油分散剂配备要求
	常规型溢油分散剂（t）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20
	≥10
	≥2
	≥1


4.6.2 溢油分散剂应是经中国海事局公布的可用于海上溢油应急行动的产品。对溢油分散剂使用有特殊要求的，应按照相关要求配备。 
4.6.3 对配备浓缩型溢油分散剂的，可按浓缩比例换算成常规型溢油分散剂的配备数量。 
4.6.4 配备溢油分散剂可采取生产储备的方式，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与生产厂家或供应商签订应急供货协议，且不超过24小时送货到位。生产储备的溢油分散剂比例不能超过配备要求总数量的60%。 
4.7 应急卸载装置 
4.7.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卸载装置配备要求见表7。
表7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卸载装置配备要求
	总卸载能力（m3/h）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300
	≥200
	≥100
	≥25


4.7.2 应急卸载能力指单套或多套卸载装置每小时卸载油品的总量。 
4.7.3 应急卸载泵应为可移动式，且满足防爆、防化学品腐蚀、防杂质等要求。 
4.7.4 一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至少配备1套150 m3/h及以上卸载高粘度油品能力的应急卸载泵；二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至少配备1套100 m3/h及以上卸载高粘度油品能力的应急卸载泵；三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至少配备1套50m3/h及以上卸载高粘度油品能力的应急卸载泵；四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至少配备1套15m3/h及以上卸载高粘度油品能力的应急卸载泵。 
4.8 临时储存装置 
4.8.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临时储存装置配备要求见表8。
表8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临时储存装置配备要求
	临时储存能力（m3）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600
	≥1000
	≥400
	≥100


4.8.2 临时储存能力指可在海上临时储存污染物的装置的总存储量。 
4.8.3 临时储存装置可多种形式并存，如船、驳、囊、罐、桶等，包括溢油应急处置船舱容。
4.9 污染物处置 
4.9.1 污染物处置能力要求见表9。
表9 污染物处置能力要求
	污染物处置
	污染物处置能力（t/d）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液态污染物处置能力
	≥100
	≥50
	≥20
	≥10

	
	固态污染物处置能力
	≥10
	≥5
	≥2
	≥1


4.9.2 污染物处置能力指处理液态、固态污染物或者其他污染危害性货物的每天处理吨数。 
4.9.3 液体污染物主要是指石油类及其油污水等液体污染物。固态污染物主要是指清污作业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如沾油的吸附材料和垃圾等。 
4.9.4 陆地上的污染物处置装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其所属单位应取得相应的资质。通过协议拥有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与污染物处置装置的所有人或经营人签订污染物处理协议。 
4.9.5 在溢油应急处置船或辅助船上设置的油水分离器所具备的污染物处置能力可等量代替本标准中要求的污染物处置能力。 
4.10 船舶 
4.10.1 溢油应急处置船 
4.10.1.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溢油应急处置船配备要求见表10。
表10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溢油应急处置船配备要求
	溢油应急处置船（艘）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2
	≥1
	—
	—


4.10.1.2 溢油应急处置船应配置海面溢油回收装置、油污水储存舱、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可配置应急卸载装置以及一定数量的围油栏、吸油毡、吸油拖栏、溢油分散剂等材料，具备水面溢油机械回收、消除、储存、转驳功能，兼备溢油围控、油水分离、应急卸载、物资储备、溢油监视、现场溢油应急指挥等一项或多项功能的船舶。
4.10.1.3 溢油应急处置船的驳运能力和回收储存能力应与溢油回收能力相适应。 
4.10.1.4 溢油应急处置船上的溢油回收装置应能够固定于船体上或者用吊机侧挂/内置于船上，回收装置的设置应满足有关防爆等安全要求。 
4.10.1.5 溢油应急处置船除溢油应急处置外，可兼用于其它功能。船舶日常航行区域不得离开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服务区域。 
4.10.1.6 溢油应急处置船应持有有效的船舶检验证书，配备合格的船员。溢油应急处置船的国籍证书和所有权证书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应为船舶污染清除单位。
4.10.1.7 溢油应急处置船应有长期的靠泊码头，靠泊码头应满足溢油应急处置船的装卸作业要求。 
4.10.1.8 溢油应急处置船设计航速应不低于12节，具有3节以下的作业航速能力，在4级海况下能够实施如喷洒分散剂、投放和回收吸油材料等应急作业。 
4.10.1.9 溢油应急处置船的航区应与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服务区域相适应。 
4.10.1.10 一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溢油应急处置船污油水舱的储存能力应不低于500 m3；二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溢油应急处置船污油水舱的储存能力应不低于300 m3。 
4.10.1.11 溢油应急处置船所具有的围控、回收、清除、临时储存等能力，可以替代本标准中海面溢油回收装置、临时储存装置、卸载装置、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污油水处理装置等能力要求。 
4.10.2 辅助船舶 
4.10.2.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辅助船舶配备要求见表11。
表1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辅助船舶配备要求
	辅助船船（艘）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8
	≥6
	≥3
	≥2


4.10.2.2 辅助船舶是指可用于布放围油栏、施放收油机进行回收作业、喷洒溢油分散剂、投放和回收吸油材料、施放卸载泵、临时储存油污水、运送应急物资和人员、监视溢油等功能的船舶。
4.10.2.3 一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配备辅助船舶可遵照以下原则：
（1）使用四艘辅助船舶布放围油栏，其中两艘船舶用于拖带围油栏，另外两艘船舶应当具有足够的空间存放和布放围油栏。如果辅助船舶能够实现单船布放围油栏，则可不要求其它拖带船舶，但不减少辅助船舶的总数量要求。
（2）对于施放收油机所需的辅助船舶，如果两艘溢油应急处置船上收油机的收油能力满足该单位的回收能力要求，则不再需要能够施放收油机的辅助船舶；若不能满足，则可用其它辅助船舶进行施放收油机回收油污作业。
（3）对于溢油分散剂喷洒装置所需的辅助船舶，如果两艘溢油应急处置船上已装有两套船上固定式喷洒装置，则可在其它辅助船上放置另外两套固定式喷洒装置。
上述辅助船舶可兼顾用于投放和回收吸油材料、运输应急物资、监视溢油和临时储存油污水等功能。
4.10.2.4 二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配备六艘辅助船舶，分配原则应按照一级单位的要求相应递减，其中布放围油栏的船舶至少为2组。三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布放围油栏的船舶至少为1组。四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两艘辅助船舶应能够兼顾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全部功能。
4.10.2.5 辅助船舶除溢油应急处置外，可兼用于其它功能。船舶日常航行区域不得离开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服务区域。 
4.10.2.6 辅助船舶应持有有效的船舶检验证书，配备合格的船员。
4.10.2.7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证明对辅助船舶的应急调度有决定权。其中，船舶污染清除单位使用渔船作为辅助船的，渔船数量不应超过辅助船舶总数量的50%。
4.10.2.8 辅助船舶需要具备良好的机动性、低速航行下操纵的稳定性，以及较低干舷，至少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应急作业人员。 
4.10.2.9 辅助船舶应有长期的靠泊码头，靠泊的码头应当满足船舶装卸作业要求。 
4.11 应急作业人员 
4.11.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作业人员配备要求见表12。
表12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作业人员配备要求
	应急作业人员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高级指挥（人）
	≥3
	≥3
	≥2
	≥2

	现场指挥（人）
	≥8
	≥6
	≥4
	≥3

	应急操作（人）
	≥40
	≥30
	≥20
	≥15


4.11.2应急预案中应明确应急作业人员的职责。 
4.11.3 高级指挥人员的数量多于本标准中数量要求的，可替代现场指挥人员的相应数量，其他不同等级的人员数量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4.11.4 高级指挥人员应具备对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的宏观掌控能力，能够根据事故情形综合评价风险，及时作出应急反应决策，有效组织实施。
4.11.5 现场指挥人员应能够根据指挥机构的对策，结合现场情况，制定具体的清污方案并组织应急操作人员实施。
4.11.6 应急操作人员应具备应急反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正确使用应急设备和器材，实施清污作业。
4.11.7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作业人员应当通过专业溢油应急机构的培训，取得培训证明；应当至少每五年参加一次知识更新培训。 
4.11.8 为外轮提供应急清污服务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至少有2名能够用英语交流的现场指挥人员。 
4.12 综合保障 
4.12.1 应急反应时间 
4.12.1.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反应时间要求见表13。
表13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反应时间要求
	应急反应时间（h）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4
	≤4
	≤2
	≤2


4.12.1.2 应急反应时间包括通知时间、准备时间和到达时间。 
4.12.1.3 一、二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应急反应时间是指从接到通知后，溢油应急处置船及船上应急作业人员到达距其靠泊码头20海里的时间。 
4.12.1.4 三、四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应急反应时间是指从接到通知后，应急船舶携带主要回收、清除设备器材和船上应急作业人员到达该单位服务的港区水域外边界的时间。 
4.12.1.5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服务区域是指处于待命状态的溢油应急处置船舶及船上应急作业人员在要求的应急反应时间内，从长期靠泊的码头驶离后所能到达的水域范围。对于江海直达的水域，其应急反应时间是指从接到通知后，溢油应急处置船及船上应急作业人员在要求的应急反应时间内，从其最近的出海码头驶离所能到达的水域范围。 
4.12.1.6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对应急设备库合理布点，保证其主要的设备、器材能够在要求的反应时间内送达服务区域内的水域。 
4.12.2 通讯保障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具备多种通信手段，配备足够数量的通信设备，以确保通信畅通。 
4.12.3 后勤保障 
4.12.3.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提供应急设备储存场地、运输方式、应急设备器材备件、安全防护用品、应急人员食宿、医疗救护等保障，确保应急行动的顺利实施。其中，应急设备库应当标志清晰，具有应急通道，配套装卸设施或车辆以及应急作业的安全设施。 
4.12.3.2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具备足够的资金支持，确保应急费用支出和日常运转需要。 
4.13 为载运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提供清污协议服务的一、二级污染清除作业单位的配备要求 
4.13.1为载运类油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提供清污协议服务的一、二级污染清除作业单位，应当根据本标准要求配备溢油应急设施、设备和器材。
4.13.2在专业化工码头服务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至少配备3吨化学吸收剂，其中，船舶载运的污染危害性货物具有挥发、漂浮和有毒特性的，应配备化学吸收剂，其它具有漂浮特性的污染危害性货物，可选择配备化学吸附剂或化学吸收剂。
4.13.3 海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名录见中国海事局网站，类油货物与非类油货物的区分应当根据污染危害性货物的物理化学特性来确定。
4.13.4 根据海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危害性和安全防护要求适当配备人员防护装备、便捷式有害物质检测仪器、围控设备和回收设备等。
4.14 污染清除作业方案 
4.14.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根据服务区域环境特点和服务区域内可能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船舶的风险，制定污染清除作业方案。 
4.14.2 制定污染清除作业方案时，应注重应急策略和技术，并与应急预案相衔接。同时，应考虑防止二次污染问题。 
4.14.3 污染清除作业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符合本单位和服务区域特点的总体应急策略描述； 
（2）针对服务的主要船舶类型及其载货种类的应急堵漏、卸载等污染控制方案； 
（3）服务区域内主要敏感资源的保护方案； 
（4）针对不同事故情形的海上污染物回收和清除方案； 
（5）针对服务区域岸线特点的岸线清污方案； 
（6）应急作业安全方案。 
4.15 污染物处理方案 
4.15.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根据船舶污染事故应急的需要，制定污染物处理方案。 
4.15.2 制定污染物处理方案时，应与应急预案相衔接。同时，应考虑防止二次污染问题。 
4.15.3 污染物处理方案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符合本单位和服务区域特点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的总体污染物处理策略描述； 
（2）回收污染物的临时储存方案； 
（3）污染物运输方案； 
（4）应急清污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清洗或处置方案； 
（5）污染物送岸处理方案。 
4.16 应急预案 
4.16.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制定应急预案应能够与其应对船舶污染风险以及本单位的应急清污能力相适应。 
4.16.2 应急预案应在事故报告、敏感资源识别和保护措施、分级响应、污染物后处置等方面与当地政府相关的应急预案相衔接。 
4.16.3 应急预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分析风险类型和大小； 
（2）确认敏感资源和保护顺序； 
（3）明确应急组织； 
（4）明确应急对策、管理和控制程序； 
（5）培训与演练要求； 
（6）应急预案的修订。 
4.16.4 对已经批准的应急预案，应从污染清除作业方案、污染物处理方案与应急预案是否有效衔接方面进行评价。
4.17 应急防备与反应
4.17.1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定期对应急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使其处于良好状态，参加事故应急处置行动后，应当及时补充消耗的应急装备和物资，确保具备与其等级相符合的应急能力。
4.17.2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做好应急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的维护保养、应急演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等工作的记录。
4.17.3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向签订服务协议的船舶提供应急船舶、装备、人员和物资等应急待命力量的分布情况。
4.17.4在签订服务协议的船舶进出港期间，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始终与其保持通信畅通，并做好相关记录，至少一艘应急处置船在港口附近水域处于应急待命状态，其它应急设备、器材处于随时可用状态。
4.17.5协议船舶从事油类或散装有毒液体物质过驳或装卸作业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为协议船舶布设围油栏，或采取其它适当的替代措施。
4.17.6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与签订长期协议的船舶经营人选择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协议船舶，开展联合船舶污染应急演练。
4.17.7协议船舶发生污染事故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签订的协议开展污染控制和清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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